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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96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4月 19 日 

  討論事項（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擬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陳政務委員
美伶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金管會函以，為使保險法用語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約之精神及落實引導保險業參與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之投資；以及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定「不歧
視」原則，本會爰分別擬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96
次
院
會
會
議

F4
CA
DD
1F
95
67
00
F0



 2 

  二、案經陳政務委員美伶邀集金管會、內政部、財政部、
法務部、交通部、衛福部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
理竣事。 

  三、上述兩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保險法」部分： 
    １、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刪除有關「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及「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
人」文字，引用民法第 14 條規定取代之。（修正條
文第 107 條及第 138 條之 2） 

    ２、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以「失能」取
代「殘廢」用語，並明定所稱失能內容，依各保險
契約之約定。（修正條文第 125 條、第 128 條、第
131 條、第 133 條、第 135 條、第 138 條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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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放寬保險業從事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者，不得擔任董
事、監察人等限制，但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任被投
資事業董事、監察人者，其派任董事、監察人之席
次不得超過全體董事、監察人席次之 3 分之 1，且不
得指派人員獲聘為被投資事業經理人。（修正條文第
146 條之 5） 

  （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 
    １、為達節能減碳，刪除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 19條） 
    ２、為利要保人權益，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者，

要保人或保險人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時，保險
人返還之保險費，修正為僅扣除「健全本保險費
用」。（修正條文第 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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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定「不歧視」原則，
將「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修正條文第 27 條
及第 35 條） 

  四、茲將上述兩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
後，由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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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制定公布，歷經二

十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為使
本法用語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及落實引導保險業參與投資社
會福利事業，爰擬具「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使本法用語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並配合民法之用語

刪除有關「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及「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
人」之文字，並以民法第十四條有關監護宣告之規定取代之；另以
「失能」取代「殘廢」用語，失能之內容依各保險契約之約定。（修
正條文第一百零七條、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
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五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之
二） 

二、 放寬保險業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投資且符合規定者，不受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不得擔任被投資事業董事、監察人、
不得行使表決權等相關限制。（修正條文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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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百零七條 以未滿

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

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

保險契約，其死亡給

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被保險人滿十五歲前

死亡者，保險人得加

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

費，或返還投資型保

第一百零七條 以未滿

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

被保險人訂立之人壽

保險契約，其死亡給

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被保險人滿十五歲前

死亡者，保險人得加

計利息退還所繳保險

費，或返還投資型保

一、 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四項未修正。 

二、 考量外界對現行第

三項所定「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是

否會導致被保險人欠

缺辨識或行為能力向

有爭議，亦有質疑有

無違反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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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

值。 

   前項利息之計

算，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訂立人壽保險契

約時，以依民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得受監護

宣告者為被保險人，

除喪葬費用之給付

外，其餘死亡給付部

分無效。 

   前項喪葬費用之

保險金額，不得超過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

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

值。 

   前項利息之計

算，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訂立人壽保險契

約時，以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辨識其行為或欠缺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

力者為被保險人，除

喪葬費用之給付外，

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

效。 

   前項喪葬費用之

條所定「不歧視」原

則，爰將所定「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修正為「依民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得受

監護宣告者」。 

三、 第五項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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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

費扣除額之一半。 

   前四項規定，於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保險金額，不得超過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

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

費扣除額之一半。 

   第一項至第四項

規定，於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一百二十五條 健康

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

病、分娩及其所致失

能或死亡時，負給付

保險金額之責。 

前項所稱失能之

內容，依各保險契約

第一百二十五條 健康

保險人於被保險人疾

病、分娩及其所致殘

廢或死亡時，負給付

保險金額之責。 

一、 為符合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第三條及第

五條所定「不歧視」

原則，爰將現行條文

所定「殘廢」修正為

「失能」，以兼顧身

心障礙者尊嚴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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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定。 實務運作，並列為第

一項。 

二、 本條修正僅係用語

調整，保險人就被保

險人之失能狀態應負

之給付責任，悉依保

險契約之約定，爰增

訂第二項，以利解釋

適用。又此等用語修

正，並不影響現行保

險商品實務運作，併

此指明。 

第一百二十八條 被保

險人故意自殺或墮胎

所致疾病、失能、流

第一百二十八條 被保

險人故意自殺或墮胎

所致疾病、殘廢、流

將所定「殘廢」修正為

「失能」；理由同第一

百二十五條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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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或死亡，保險人不

負給付保險金額之

責。 

產或死亡，保險人不

負給付保險金額之

責。 

第一百三十一條 傷害

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

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

失能或死亡時，負給

付保險金額之責。 

前項意外傷害，

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

來突發事故所致者。 

第一百三十一條 傷害

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

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

殘廢或死亡時，負給

付保險金額之責。 

前項意外傷害，

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

來突發事故所致者。 

一、 將現行第一項所定

「殘廢」修正為「失

能」；理由同第一百

二十五條說明一。 

二、 第二項未修正。 

第一百三十三條 被保

險人故意自殺，或因

犯罪行為，所致傷

害、失能或死亡，保

第一百三十三條 被保

險人故意自殺，或因

犯罪行為，所致傷

害、殘廢或死亡，保

將所定「殘廢」修正為

「失能」；理由同第一

百二十五條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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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任。 

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任。 

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一

百零二條至第一百零

五條、第一百零七

條、第一百十條至第

一百十六條、第一百

二十三條、第一百二

十四條及第一百二十

五條第二項，於傷害

保險準用之。 

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一

百零二條至第一百零

五條、第一百零七

條、第一百十條至第

一百十六條、第一百

二十三條及第一百二

十四條，於傷害保險

準用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一百二

十五條增訂第二項，爰

增列傷害保險準用健康

保險之條次及項次。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 

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

業務，保險契約得約

定保險金一次或分期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 

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

業務，保險契約得約

定保險金一次或分期

一、 第一項及第三項至

第七項未修正。 

二、 將現行第二項所定

「殘廢」修正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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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 

人身保險契約中

屬死亡或失能之保險

金部分，要保人於保

險事故發生前得預先

洽訂信託契約，由保

險業擔任該保險信託

之受託人，其中要保

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

一人，該信託契約之

受益人並應為保險契

約之受益人，且以被

保險人、未成年人、

依民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得受監護宣告者為

給付。 

人身保險契約中

屬死亡或殘廢之保險

金部分，要保人於保

險事故發生前得預先

洽訂信託契約，由保

險業擔任該保險信託

之受託人，其中要保

人與被保險人應為同

一人，該信託契約之

受益人並應為保險契

約之受益人，且以被

保險人、未成年人、

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

之人為限。 

能」；理由同第一百

二十五條說明一。又

所定「心神喪失或精

神耗弱之人」為民法

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

正前用語，爰參考第

一百零七條第三項，

將「心神喪失或精神

耗弱之人」修正為

「依民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得受監護宣告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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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前項信託給付屬

本金部分，視為保險

給付。 

保險業辦理保險

金信託業務應設置信

託專戶，並以信託財

產名義表彰。 

前項信託財產為

應登記之財產者，應

依有關規定為信託登

記。 

第四項信託財產

為有價證券者，保險

業設置信託專戶，並

前項信託給付屬

本金部分，視為保險

給付。 

保險業辦理保險

金信託業務應設置信

託專戶，並以信託財

產名義表彰。 

前項信託財產為

應登記之財產者，應

依有關規定為信託登

記。 

第四項信託財產

為有價證券者，保險

業設置信託專戶，並

以信託財產名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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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託財產名義表

彰；其以信託財產為

交易行為時，得對抗

第三人，不適用信託

法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 

保險業辦理保險

金信託，其資金運用

範圍以下列為限： 

一、現金或銀行存

款。 

二、公債或金融債

券。 

三、短期票券。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

彰；其以信託財產為

交易行為時，得對抗

第三人，不適用信託

法第四條第二項規

定。 

保險業辦理保險

金信託，其資金運用

範圍以下列為限： 

一、現金或銀行存

款。 

二、公債或金融債

券。 

三、短期票券。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資金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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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之資金運用

方式。 

方式。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

運用、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其申請

核准應具備之文件、

程序、運用或投資之

範圍、限額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

式為投資公司股票

時，其投資之條件及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 

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

運用、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主

管機關核准；其申請

核准應具備之文件、

程序、運用或投資之

範圍、限額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資金運用方

式為投資公司股票

時，其投資之條件及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

修正。 

二、 為引導保險業資金

投入社會福利事業，

並考量社會福利事業

多非屬公司組織，保

險業應有一定之監督

管理能力，以利其落

實資金運用相關風險

管理機制，爰將社會

福利事業納入第四項

規範，以放寬保險業

辦理該事業投資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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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不受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資金之運

用，準用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 

保險業資金辦理

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符合下列規定

者，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一、保險業或其代表

人擔任被投資事

業董事、監察人

比率，不受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資金之運

用，準用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 

保險業資金辦理

公共投資，符合下列

規定者，不受前項限

制： 

一、保險業或其代表

人擔任被投資公

司董事、監察人

者，其派任之董

合各款規定者，不受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

第三項及第四項所定

不得擔任被投資事業

董事、監察人、不得

行使表決權等限制，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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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派任之董

事、監察人席次

不得超過被投資

事業全體董事、

監察人席次之三

分之一。 

二、不得指派人員獲

聘為被投資事業

經理人。 

事、監察人席次

不得超過被投資

公司全體董事、

監察人席次之三

分之一。 

二、不得指派人員獲

聘為被投資公司

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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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制定公布，並自八十七年一月一日施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
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為使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
保險）制度更臻完善，並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經參酌實務
作業經驗，爰擬具「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名稱。（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為達節能減碳，且警察及公路監理機關相關攔檢稽查非以張貼標章

作為查核是否投保本保險之依據，爰刪除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 為利要保人權益及避免實務作業紛爭，要保人重複訂立本保險契約
者，要保人或保險人撤銷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時，保險人返還之保
險費，修正為僅扣除「健全本保險費用」。（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四、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不歧視」原則，
將本法所定「殘廢」修正為「失能」。（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及第三
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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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

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 

第三條 本法之主管機

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已於一百零一

年七月一日更名為「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爰配合修正本法之主管

機關名稱。 

第五條 本法所稱汽

車，指公路法第二條

第十款規定之汽車及

行駛道路之動力機

械。 

第五條 本法所稱汽

車，係指公路法第二

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

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

械。 

一、 配合公路法第二條

所稱「汽車」之定義

已於一百零二年七月

三日修正為該條第十

款，爰配合修正第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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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及第

四十九條 所稱之機

車，亦為公路法第二

條第十款所定義之汽

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

車外，亦包括特定之

非依軌道行駛，具有

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

車輛；其範圍及應訂

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種類，由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

訂定公告之。 

另第三十八條及

第四十九條所稱之機

車，亦為公路法第二

條第八款所定義之汽

車。 

除前二項所稱汽

車外，亦包括特定之

非依軌道行駛，具有

運輸功能之陸上動力

車輛；其範圍及應訂

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種類，由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

訂定公告之。 

項及第二項所引據之

款次；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九條 保險人於本 第十九條 保險人於本 一、 為達節能減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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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契約成立後，應

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

書及保險證交予要保

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

險契約成立後四個工

作日內，將承保資料

傳輸至主管機關及中

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

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

被保險人 、保險期

間、被保險汽車及保

險證號碼有變更時，

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

保險契約成立後，應

將載有保險條款之文

書、保險證及保險標

章交予要保人。 

保險人應於本保

險契約成立後四個工

作日內，將承保資料

傳輸至主管機關及中

央交通主管機關指定

之機關（構）。 

保險證上記載之

被保險人 、保險期

間、被保險汽車及保

險證號碼有變更時，

要保人應通知保險人

警察及公路監理機關

相關攔檢稽查非以張

貼標章作為查核是否

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以下簡稱本保險)

之依據，爰刪除第一

項有關交付保險標章

之規定。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行
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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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更正。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重

複訂立本保險契約

者，要保人或保險契

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

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

險契約。汽車交通事

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

使，應於重複訂立事

實發生之時起，至生

效在先之保險契約期

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

者，保險人應將保險

第二十二條 要保人重

複訂立本保險契約

者，要保人或保險契

約生效在後之保險人

得撤銷生效在後之保

險契約。汽車交通事

故發生後，亦同。 

      前項撤銷權之行

使，應於重複訂立事

實發生之時起，至生

效在先之保險契約期

間屆滿前為之。 

      保險契約經撤銷

者，保險人應將保險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 同一要保人重複訂

立本保險契約，多為

意思表示錯誤，為減

輕要保人財務負擔，

及避免實務作業爭

議，爰修正第三項，

要保人或保險人撤銷

生效在後之保險契約

時，返還之保險費不

予扣除保險人之業務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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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扣除健全本保險費

用之餘額，返還要保

人。 

費扣除保險人之業務

費用及為健全本保險

費用之餘額，返還要

保人。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

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

付。 

二、失能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

等級、金額及審核等

事項之標準，由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

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

第二十七條 本保險之

給付項目如下： 

  一、傷害醫療費用給

付。 

二、殘廢給付。 

三、死亡給付。 

前項給付項目之

等級、金額及審核等

事項之標準，由主管

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

管機關視社會及經濟

一、為落實身心障礙者

權利公約第三條及

第五條所定「不歧

視」原則，將第一

項第二款所定「殘

廢」修正為「失

能」。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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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定之。 

前 項 標 準 修 正

時，於修正生效日後

發生之汽車交通 事

故，保險人應依修正

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

付。 

實際情況定之。 

前 項 標 準 修 正

時，於修正生效日後

發生之汽車交通 事

故，保險人應依修正

後之規定辦理保險給

付。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

通事故死亡者，請求

權人得提出證明文

件，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

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

失能者，請求權人得

第三十五條 因汽車交

通事故死亡者，請求

權人得提出證明文

件，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相當於保險給付

二分之一之金額。 

因汽車交通事故

殘廢者，請求權人得

一、第一項、第三項及

第四項未修正。 

二、將第二項所定「殘

廢」修正為「失

能」；理由同第二

十七條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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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證明文件，就保

險人已審定之失能等

級，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

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

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

十個工作日內給 付

之。保險人因可歸責

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

期限內為給付者，自

期限屆滿時起，應按

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

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

提出證明文件，就保

險人已審定之殘廢等

級，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其保險金。 

保險人應於請求

權人依前二項規定提

出證明文件之次日起

十個工作日內給 付

之。保險人因可歸責

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

期限內為給付者，自

期限屆滿時起，應按

年利一分給付遲延利

息。 

保險人暫先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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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

為之保險給付時，就

超過部分，得向請求

權人請求返還。 

之保險金額超過其應

為之保險給付時，就

超過部分，得向請求

權人請求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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